
讲好“五句话”

您好、请、谢谢、对不起、没关系

做好“十个不”

不浪费粮食 不乱扔垃圾 不随地吐痰 不车窗抛物 不随意插队

不乱停乱放 不逆行 不闯红灯 不私搭乱建 不占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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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文明办 宣

公益广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单独申请也可联
合申请。但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国发【2010】10号、国土资发【2010】151号等文件规
定以及欠缴土地出让金和不具备申请条件的，不得
报名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按万元/亩出
让，采用增价方式，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2年 4月23日至
2022年5月12日，到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领取
拍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4月23日至2022年5
月 12日，到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申
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5月12

日15时。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2年5月12日17时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活动在沧县政
务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五楼开标二室进行。
8幅地块拍卖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10时开始。

七、其他需要公告事项
（一）竞买人须到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领取

《拍卖文件》，并详细阅读。竞买人参加竞买，即表
明已经全面了解出让地块的现状，全部接受了拍卖
文件的规定。

（二）地块提交书面申请截止时间为2022年5
月12日15时00分。

（三）拍卖文件审查、参加竞买申请报名、竞买
资格的确认等均在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

（四）出让人可根据防控疫情的形势和实际需
要，报经县政府批准后，中止出让程序，待本地区疫
情消除后继续出让，相应的报名申请、拍卖、截止等
重要环节的时间节点可依次顺延。

八、保证金缴纳账户
收款单位：沧县政务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沧县支行（备注栏内必须

填写竞买保证金）
银行账号：100959301827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沧州市新华区黄河东路39号
联 系 人：张丽 刘在猛
联系电话：0317－3093898(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317－3016506（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4月2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编号

沧县GTP-2022-19号
沧县GTP-2022-21号
沧县GTP-2022-22号
沧县GTP-2022-23号
沧县GTP-2022-24号
沧县GTP-2022-25号
沧县GTP-2022-26号
沧县GTP-2022-27号

土地位置

沧东经济开发区
沧县高川乡南马连坦村
沧县兴济镇民主街
沧县姚官屯镇姚官屯村
沧县姚官屯镇姜庄子村
沧县旧州镇东关村
沧县崔尔庄镇田村
沧县崔尔庄镇田村

土地面积
（平方米）
22176.21
20218.82
2001.93
3765.50
2408.29
5999.12
538.54
792.26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商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不得小于0.9
不得小于1.0
不大于1.2

不得小于0.9
不得小于0.6
不得小于1.0
不得小于1.0
不得小于1.0

建筑密度
/
/

不大于40%
/
/
/
/
/

建筑系数
不得低于40%
不得低于30%

/
不得低于30%
不得低于30%
不得低于30%
不得低于30%
不得低于30%

绿地率
不大于15%
不大于20%
不小于20%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出让年限

工业50年
工业50年
商业40年
工业50年
工业50年
工业50年
工业50年
工业50年

竞买保证
金(万元)

570
630
240
130
85
200
15
23

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沧县自然拍告字[2022]04号

经沧县人民政府批准，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8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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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加入“小菜篮”会员的读者朋友，
都对这里的散养柴鸡及柴鸡蛋赞不绝
口。为更加细化和精准服务，沧州日报
社·名优特产品展销中心根据读者们的
反馈，完善其内容，并启动“小菜篮1号”
项目。

“小菜篮1号”项目是沧州日报社·名
优特产品展销中心与沧县绿莞源农业专
业合作社共同打造的。据了解，沧县绿
莞源农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位
于沧县杜林乡大布村，占地面积 200
亩。现主要经营纯散养华北柴鸡、有机
柴鸡蛋等。

沧县绿莞源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崔红德说：“这里的柴鸡，采用纯原始林
下散养模式，吃水果蔬菜长大，不喂任何
饲料添加剂，自由采食，食用各种昆虫、
草籽、野菜，俗称‘遛达鸡’，因此，鸡肉吃
起来香嫩无异味。合作社的鸡蛋1公斤

在22枚至24枚左右，富含各种微量元
素，绿色天然。有机无公害农产品采用
自然生长、自然成熟方式，施加有机发酵
肥料，不打任何农药。绿莞源的柴鸡、鸡
蛋及农产品都是真正的无公害产品。”

“小菜篮1号”采用会员制，一个月
可分两次免费将产品送到您的家中，您
也可以到沧州日报社·名优特产品展销
中心领取。

会员每月198元（原价230元），每季
度588元。会员当月可享受6公斤柴鸡
蛋及1只散养“遛达鸡”。同时，会员还
享受沧县绿莞源农业专业合作社所有产
品的优惠政策。

如果您想成为“小菜篮1号”的会员，
赶快到沧州日报社·名优特产品展销中心
加入吧。

服务电话：18931777908
15132731602

沧州日报社名优特产品中心
推出“小菜篮1号”
每月198元“遛达鸡”和柴鸡蛋免费送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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